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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第 15屆臺生研習營 QA一覽表 

一、大陸學歷採認 

題號 學員問題 主管機關回應 

1.  從小就在當地學校接受教育，後續

仍進入大陸高校就讀者，以及原就

讀非屬認可名冊大陸高校本科學

歷，但後續取得屬於認可名冊的研

究所學歷者，應如何進行學歷採

認？ 

 

(一)凡此情況，在大陸取得的最高學歷，

只要符合認可名冊與採認規定，均可

按程序辦理採認；有返臺升學需求

者，可向擬就讀學校提交相關證明，

如獲該校錄取，即視為學歷獲得採

認。 

(二)若有參加公職考試需求，則應視該考

試簡章對於學歷要求，例如學歷方面

要求須具備學士學歷，但申請人學士

學歷未符大陸學歷採認規定或非屬

認可名冊，就便可能不具備參加該公

職考試之資格。 

2.  就讀之大陸高校（例如深圳大學）

目前尚未列入大陸學歷認可名冊，

未來若因認可名冊擴大而獲認列

為採認學歷之大陸高校，臺生所持

該校學歷可追溯採認嗎? 

前述情況，將可追溯採認。不過，如所持

大陸高校在認可名冊擴大前後校名不同，

可能會被判定為不同學校，故不被採認，

針對此類特殊情況屆時將個案討論。 

3.  大陸醫事相關學歷獲得採認之空

間，為何? 

有關大陸醫事學歷議題已討論多年，目前

主管機關對此並未放寬，因此，即使就讀

符合認可名冊之大陸高校，惟其就讀之科

系屬於大陸醫事學歷者，該學歷仍不予採

認。 

備註： 

有關大陸學歷採認作法之完整說明，歡迎查閱本會官網「主題專區／文教專區／學生就

學」（網址：http://www.sef.org.tw/category-1-18#A） 

http://www.sef.org.tw/category-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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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會第 15屆臺生研習營 QA一覽表 

二、兵役問題 

題號 學員問題 主管機關回應 

1.  役男赴大陸地區就學，如何申請

「出境就學」？ 

(一)如就讀大學校院，其學歷須符合教育部

採認學歷規定，或身分符合「臺商條款」

規定；如就讀高中，僅限就讀大陸臺商

子弟（女）學校者。至於就讀非屬教育

部認可名冊之大陸高校，身分亦非屬

「臺商條款」規定者，可循役政署官網

線上申請「短期出境」（核准出境四個

月），屆時在期限內返臺。 

(二)符合上開申請出境就學資格，但未能檢

具必要文件者，亦可暫時以「短期出境」

赴陸就學，只要在期限內持相關文件返

臺，即可洽移民署辦理「出境事由」變

更，解除前述短期出境（四個月）的時

間限制。 

(三)擬申請出境就學之役男，暫時以短期出

境（為期四個月）名義出境，應於期限

內檢具經大陸公證與海基會驗證完成

之在學證明以辦理出境事由變更。役政

署提醒，如因作業時程耽擱，請主動向

所屬區（鄉）公所說明，以免公所進行

催告程序。 

2.  部分自小就在大陸當地就學，並

考上大陸高校，可能因長期未曾

返臺，其戶籍已遭遷出，短期內

亦無返臺安排，公所會如何處置

呢? 

役政署提醒，凡在臺曾設有戶籍之役男均具

有服兵役之義務。戶籍所在地之區（鄉）公

所役政人員將持續清查屆滿 18 歲之男性，

並進行列管，建請臺生與戶籍地之役政單位

保持聯繫，以便妥處兵役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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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役男在臺大學畢業（22歲）後，

還能再到大陸地區就讀本科學

歷嗎？又役男若遲至除役年齡

(36歲)始返國，屆時已解除服兵

役義務，還會有什麼法律責任

嗎? 

(一)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相關規定，對

於出境就學設有出境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的限制，部分大學畢業之臺生

擬赴陸再度就讀本科（學士）學位，其

就學之最高年齡仍以 24歲為限。 

(二)出境就學後，違反出境就讀學歷及就學

最高年齡規定，經役政單位催告三個月

仍未返國，致未能接受徵兵處理者，由

戶籍地役政單位檢具證明資料，依妨害

兵役治罪條例治罪條例移送法辦。若於

催告時間內返國，尚未列入梯次徵集對

象前，仍得申請短期出境。 

(三)役男屆滿 36歲之年 12月 31日除役前，

依法仍有服兵役之義務，若役男未服兵

役，遲至除役年齡才返臺，雖然不用當

兵，惟已具妨害兵役事實，仍須承擔刑

責。 

4.  曾赴中國大陸就學、就業，返臺

服役是否會受到「思想處理」? 

國防部強調，國人出境就學屬於個人權益，

部隊尊重役男個別情況，不會因其曾赴大陸

就學，而進行思想教育或特殊對待。 

5.  按規定，申請赴陸就學臺生，其

返臺停留時間不得逾 3個月。惟

近 2年受疫情影響，大陸高校所

在地凡發生疫情，均採取封校，

並要求臺生延後返回大陸，遇此

情況之臺生，在臺停留期限往往

超逾 3個月，應如何處理？ 

役政署強調，自 108 年 4 月 29 日起，已取

消役男護照加蓋管制章戳，役男持經大陸公

證與海基會驗證完成之在學證明申請出境

就學核准者，現已放寬三個月內再出境之限

制，持憑效期內護照出境即可。 

6.  役男倘面臨短期出境（4 個月）

期限即將屆滿，因受大陸當地

(一)因受大陸當地疫情影響，無法於期限內

返臺，得依法檢附相關證明向戶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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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疫情影響致無法離境

返國，應如何處理？ 

鄉（鎮、市、區）公所申請，轉報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准延期返國；亦即

經核准出境就學後，中國大陸被我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列為國際旅遊疫

情建議等級第三級警告（warning），同

意渠等得檢附該地區之證明（例如機

票或居住地等相關證明）免經驗證，依

前開規定程序申請延期返國，核准延

期返國期限 2個月。 

(二)延期期限屆滿，役男所在地仍為第三級

警告國家地區，得檢附證明重新申請

延期返國期限 2個月。不過，中國大陸

疫情可能隨時變化，建議新生在返臺

前先向主管機關或海基會詢問。 

7.  臺生畢業後返臺並申請服役，惟

一直未收到入伍通知，後續生涯

規劃受到影響，有相關期程安排

嗎? 

近年受疫情影響，役男入營時間受到影響，

今年應屆畢業生可能須延遲至年底、甚至明

年初才能安排入伍。 

備註： 

有關臺生兵役問題之完整說明，歡迎查閱本會官網「主題專區／文教專區／學生就學」

（網址：http://www.sef.org.tw/category-1-18#A） 

  

http://www.sef.org.tw/category-1-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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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題號 學員問題 主管機關回應 

1.  有關在中國大陸申請居住證相關

問題，若領用居住證，是否屬於在

當地設籍？政府會註銷民眾臺灣

戶籍嗎？領用居住證是否違法？ 

民眾領用「居住證」，倘未在當地設籍或領

用陸方護照，尚無違反現行兩岸人民關係

條例，沒有立即被註銷戶籍之問題。惟陸

委會仍提醒新生，一般赴陸求學、就業，

持「臺胞證」即有相同的功用，並不建議

國人申領居住證，建議申領前，先向陸委

會、海基會諮詢。 

2.  若在就讀期間，在學校參與或加入

共青團或相關組織活動，會有法律

責任嗎? 

(一)陸委會再次提醒，為保障同學權益，

建議參與相關組織或活動前，先瞭

解活動內容、背景及屬性再參加。 

(二)在場學長亦補充：部分學校對於不讓

臺生入團及入黨皆有共識。雖無法

成為團員或加入組織，學校輔導員

亦都為共產黨員，仍脫離不了其辦

理之相關活動。 

3.  在大陸實習或從事 IC 等相對敏感

產業之專案研究，是否會違反國安

五法規定? 

以近期案例而言，多數為人才挖角、違反

營業秘密或科技竊密等情形。同學在陸實

習或就業並不當然構成違法等問題，但在

臺的立場，仍以維護科技優勢、個別公司

智慧財產權之權益為重。 

※如對以上資訊仍有相關問題，可洽詢以下單位： 

 單位 諮詢專線 

1.  海基會文教處 02-2175-7035 

2.  海基會 24小時緊急服務專線 02-2533-9995 

3.  陸委會 02-2397-5589（轉文教處） 

4.  內政部役政署 049-239-4440 

5.  教育部大陸地區學歷查證暨甄試

試務小組(國立中興大學) 
04-228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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